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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03工地字第 10500309560號函修正第一項「金屬治煉工業」說明文字) 

斗六產業園區一般設廠用地不容許引進產業類別一覽表： 

一、金屬冶煉工業： 

以礦石為原料進行冶煉，或以廢金屬、金屬錠進行精煉之金屬冶煉工業，包含煉銅、鋅、

鎘、鋁、鎳、鉛、鋼鐵工業及電弧爐煉鋼產業。 

二、煉油工業： 

以原油為原料之煉製工業。 

三、煉焦工業： 

以煤為原料煉製焦炭之工業。 

四、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 

指石油化學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包括乙烯、丙烯、丁烯、丁二烯、芳相烴等基本原料

之製造工業。 

五、紙漿工業： 

以稻草、蔗渣、木片、樹皮為原料之化學紙漿製造工業(包括嫘縈紙漿)。 

六、水泥製造工業：  

以礦石為原料製造水泥之工業。 

七、石棉工業： 

以石棉為主要原料之加工業。 

八、農藥原體製造工業： 

指農藥原體合成、製造工業。 

九、皮革工業： 

指以生、熟皮或鹽漬皮為原料，經鞣革作業之皮革加工業。(但無濕操作之加工業除外)。 

十、酸鹼工業： 

指各種無機酸(如硫酸、鹽酸、硝酸、氫氟酸)；鹼(如燒鹼、純鹼)之製造工業。 

十一、表面處理工業： 

係專門從事表面處理之工業。 

十二、二氧化鈦工業： 

      指基本化學工業之二氧化鈦製造之行業。 

十三、重金屬硬脂酸鹽安定劑製造業： 

      指化學材料中硬脂酸鹽安定劑製造之行業。 

十四、廢料處理業： 

以廢料、渣為原料之製造工業，包括廢油、廢溶劑煉製業、廢鉛、鋅、銅、鎳或其廢

渣為原料之冶煉業及以廢五金焚化處理業及廢車船解體與廢鋼鐵處理業。 

十五、廢棄物清除處理業： 

指一般及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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